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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教民〔2022〕4 号 

 

 

 

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： 
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进

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》精

神和浙江省“双减”工作部署要求，指导校外培训机构准确区分学

科类和非学科类培训服务范围，防范发生假借非学科类培训项目

实际开展学科类培训服务等逃避监管的行为，依据《浙江省义务

教育阶段校外培训机构学科类和非学科类培训项目鉴别指引（试

行）》，研究制定了《温州市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机构学科类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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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学科类项目审核鉴定操作方案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参

照执行。 

 

 

温州市教育局 

2022 年 1 月 1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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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试行） 

 

一、适用范围 

本市行政区域内，面向中小学生开展培训服务的校外培训机

构（以下简称“培训机构”），对所开展的培训服务项目不能准确

区分学科类和非学科类的，需自主申请审核鉴定的相关培训项

目。 

面向 3 至 6 岁学龄前儿童开展培训服务的校外培训机构，参

照执行。 

二、审核鉴定依据 

按照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

学科类和非学科类范围的通知》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坚决查处变

相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问题的通知》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

发义务教育六科超标超前培训负面清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精神和

要求，根据基础教育阶段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以及《中小学

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》等政策文件的要求，对校外培训服

务的项目类别进行审核鉴定。 

三、审核鉴定主要指标 

（一）学科类培训项目鉴定指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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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根据培训服务的实际情况，重点基于如下指标进行审核

鉴定，凡是符合相应指标特征的，视为学科类培训： 

1.培训目的：以应试提分为目标，旨在提高学生学科成绩，

为升学考试服务，属于学科知识导向。 

2.培训内容：围绕道德与法治、语文、历史、地理、数学、

外语（英语、日语、俄语）、科学（物理、化学、生物）等国家

课程标准规定的学科类学习内容。 

3.培训方式：围绕学科试题或知识点进行讲解，以刷题、考

试、重复读写等反复机械训练为主要形式，以预习、授课和作业

辅导等为主要教学方式。 

4.培训评价：以试卷检测为主要方式，以学科类考试的成绩

为主要评价标准，强调甄别与选拔。 

（二）非学科类培训项目鉴定指标 

校外培训服务项目全面符合如下指标特征的，视为非学科类

培训： 

1.培训目的：旨在发展中小学生核心素养，以培养拓展学生

兴趣爱好、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，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和全面发

展。 

2.培训内容：在道德与法治、语文、历史、地理、数学、外

语（英语、日语、俄语）、科学（物理、化学、生物）等国家课

程标准规定的学科类学习内容以外，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和学

生身心发展规律的其他学习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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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培训方式：以体验式、探究式、项目式、综合性学习等为

主要教学方式，突出实践性、创造性。 

4.培训评价：对学生的评价强调综合素质水平与发展，以表

现性评价为主，不与学科类考试成绩挂钩。 

四、审核鉴定原则 

（一）合规性原则。审核鉴定工作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

规与政策文件规定，切实减轻中小学生校内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

负担，全面保障中小学生健康成长。将培训服务项目的教材、内

容、学员评价方式作为审核鉴定的主要依据。 

（二）独立性原则。提供审核鉴定服务的专家不受干扰，不

带偏见，确保审核鉴定结果的真实性、客观性和公正性。 

（三）科学性原则。综合发挥专家有教育理论、法律法规等

方面的专业优势，科学甄别鉴定培训项目类型，为分类管理提供

准确依据。 

（四）回避性原则。审核鉴定专家及其直系亲属未在待鉴定

校外培训机构中任职或兼职。 

五、审核鉴定流程 

（一）成立审核鉴定专家委员会。建立“1+X”两级审核鉴定

专家委员会，即市级和县（市、区）级按要求分别由教育行政部

门牵头组织成立审核鉴定专家委员会，包括学科专家、行业专家

和法律专家，可由教研人员、学科骨干教师、培训行业专家、法

律顾问等人员参与组成。专家人选要求政治立场坚定，能正确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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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党的教育方针，原则上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有良好

的品行、社会形象和师德师风。市审核鉴定专家委员会主要负责

指导各县（市、区）开展审核鉴定工作；县（市、区）审核鉴定

专家委员会主要负责学科类和非学科类培训服务项目的具体审

核鉴定工作。 

（二）机构自主申请。校外培训机构对于不明确属于学科类

或非学科类的培训服务项目，可于每年 1 月、6 月向属地教育主

管部门提交《校外培训机构学科类和非学科类培训项目审核鉴定

申请表》(见附件 2)及相关佐证材料（含机构或单位办学资质佐

证材料、拟使用的培训课程教材及相关教辅材料），申请审核鉴

定。 

对同一举办者在全市 2 个及以上行政区域开设有分支机构，

各分支机构均有相同培训服务项目的审核鉴定需求，在经属地教

育主管部门同意后，可由机构总部统一向总部所在地教育主管部

门提出审核鉴定申请，审核鉴定结果适用于其他分支机构的相同

培训服务项目；对相同培训服务项目在不同区域出现审核鉴定意

见分歧时，可由所属机构联合向市教育局提出复议申请，由市审

核鉴定专家委员会给出最终审核鉴定意见。 

（三）属地专家鉴定。培训机构所在县（市、区）教育主管

部门牵头，组织专家委员会对培训机构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

核，由 3 位及以上专家共同实施审核：包括培训的对象、目标、

内容、进度安排、培训方式、评价方式、所使用的教学资源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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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训材料等；必要时可进行现场审核，包括实地查验、课堂观察、

与员工、学员及家长随机访谈，了解课程安排、培训内容等。最

后经专家组综合研判，给出明确的“学科类”或者“非学科类”鉴定

结论。市专家委员会要加强对县（市、区）鉴定工作的指导。 

（四）鉴定结果备案。专家委员会根据审核情况向属地教育

主管部门出具鉴定报告，明确“学科类”或者“非学科类”，并注明

参与鉴定的专家姓名及其专业职务，由属地教育局在 10 个工作

日内将审核鉴定结果反馈给申请人，并同步报温州市教育局备

案，便于统一管理。 

六、行业自律 

培训机构应当落实主体责任，对其实施的培训服务类别进行

自我审查判断，主动按照学科类或者非学科类的相关管理要求规

范开展培训活动，切实避免对外宣传与实际培训服务类别不一致

的情况。培训机构应当根据专家委员会鉴定报告加强规范管理，

提高培训服务质量。 

七、责任追究 

（一）校外培训机构通过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等

方式接受专家审核鉴定，影响职能部门准确实施监督管理举措

的，或在培训服务项目审核鉴定结果未明确之前，未履行相关承

诺，擅自按非学科类进行办学的，经查实，由相应职能部门依法

予以查处，并纳入法人信用评价。 

（二）实施审核鉴定服务的专家在开展审核鉴定工作时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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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外界干扰，保证鉴定工作的真实性、客观性和公正性。相关职

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专家审核鉴定工作中存在违纪违法行为

的，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。 

 

附件：1.温州市学科审核鉴定专家委员会名单 

2.校外培训机构学科类和非学科类培训项目审核鉴

定申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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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 

 

主  任：朱景高 

副主任：吴君宏、林成堂、徐海龙 

成  员：刘辉、许品和、王光秋、杨静娟、沈益琴 

郑信军（温州大学）、张晓瑜（温州大学） 

孙海芬（法律顾问）、朱永德（法律顾问） 

下设义务教育阶段学科审核鉴定专家组 

初中道德与法治：  

侯定伟  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

吕  晓   鹿城区实验中学  

林雪微   乐清市城南中学  

初中语文： 

阙银杏  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

郭传兴   鹿城区教育研究院 

李新平   龙湾区教师发展中心 

初中数学： 

章才岔  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

白福清   瓯海区教育研究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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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合远   平阳县教师发展中心 

初中英语： 

曹  东  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

陈俊杰   鹿城区教育研究院 

郑媛媛   文成县教育研究培训院 

初中科学: 

黄鹏飞  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

吴锡理   鹿城区教育研究院 

董爱敏   瓯海区教育研究院 

初中历史与社会: 

夏陈伟  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

吴学俊   温州市洞头区教师发展中心 

陈丽娟   平阳县教师发展中心 

初中信息技术: 

冯京和  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

刘  荃  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

张  如   瓯海区新桥中学 

小学语文: 

曹鸿飞  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

叶  托   温州市新田园小学 

俞国平   乐清市育英学校 

小学数学: 



 — 11 —  

蓝衍局   平阳县教师发展中心 

吴小姿   苍南县站前小学 

吴维斌   洞头区灵昆第一小学 

小学英语 

沈  雨  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

张  璐   鹿城区教育研究院 

黄桂红   乐清育英学校 

小学科学: 

施昌魏  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

朱小雪   温州中通国际学校 

王小梅   瑞安市陶山镇荆谷学校 

小学信息技术: 

冯京和  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

林美珠   温州市石坦巷小学 

杨炼康   温州滨海学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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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培训机构名称、地址  

办学内容  机构性质  

拟鉴定培训项目  招生对象  

机构负责人  联系电话  

是否向其他区域提交申请（是/否，区域名称）  

提交材料清单 

编号 材料名称 份数 材料形式 备注 

1 教学计划安排详表    

2 教材教辅    

3 学员阶段性评价方式    

4 其他材料    

      

申报情况说明（可另附页） 

 

本机构承诺： 

保证所有申请材料真实可靠，与实际教学情形相符。主动接受教育等相关部门现场验
收或日常检查。如申请材料与实际培训项目不符，引起的一切后果，愿承担全部责任，
接受处罚。 

特此承诺。 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 

法定代表人或校长（签字）： 

年  月  日 

专家组意见 

（三位及以上） 

签 名：     年  月  日 

鉴定结论 

（业务主管部门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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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 月 13 日印发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
